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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6月4日讯 (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蔡伟 )

近日，莘县检察院提请抗诉的
一起因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导致
的判决结果错误的民事案件，
经聊城市中级法院开庭再审
后，完全采纳了检察机关抗诉
意见，为当事人挽回了19800元
经济损失。

申请人杨某系莘县莘亭街
道办事处杨家村农民，经营鸡
苗生意，被申请人马某是杨某
的业务员，为其推销鸡苗，杨某
起诉马某不当占有其鸡苗款7

笔，合计款88790元，要求马某
偿还。原审法院经开庭审理，判
决马某偿还杨某鸡苗款68000
元，对其中的一笔20790元欠
款，以杨某提供的证据不充分
而未予支持，杨某不服判决，向
莘县检察院提出申诉。

原审法院将该笔欠款的举
证责任分配给了原告杨某，因
原告未提供出充分的证据而导
致其败诉，莘县检察院受理该
案经审查后发现，该笔欠款在
原法庭调查中被告马某已认
可，主张已还清，但对还款时间

及如何还款说法前后不一致。
该院认为，马某已构成了对该
笔欠款的法律承认。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
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
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
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
证。”另根据民事诉讼中的举证
责任分配的相关法律规定，被
告马某既已认可该笔欠款，主
张已还清，但对还款时间及如
何还款说法前后不一致，此时
举证责任应由被告马某来承

担。其未提供还款证据，应承担
诉讼上的不利后果。

原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
给原告，认为原审原告杨某提
供的证据不充分，据此不予支
持杨某的该项请求，属适用法
律错误。莘县检察院查实了关
键证据后，遂及时提请聊城市
检察院抗诉，聊城市院对案件
正式提出抗诉，该案于近日由
聊城市中级法院提审，经开庭
审理后，再审法院完全采纳了
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案件予
以改判。

法法院院错错误误分分配配举举证证责责任任遭遭抗抗诉诉
莘县检察院成功提请抗诉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

6月4日上午9点多，柳园路党校附近，一辆私家车跟一辆出租车追尾，私家车车头被撞坏，无人员伤亡。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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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6月4日讯 (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任

玉堂 ) 张某与刘某两人于
2010年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
因发生纠纷诉至法院。近日，东
昌府区法院依法审理了该案，
张某却因错过诉讼时效，诉讼
请求被驳回。

2010年7月张某与刘某双
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约定
将张某位于聊城市利民路的房
屋租赁给刘某使用，租期5年，
租金前2年每年14万元，第3年
15万元，第4年16万元，第5年17
万元。从2010年8月1日正式交
房装修时间1个月不计费，到9
月1日开始计算，并交纳房费。
撤店后装修的固定设置不准拆

除、损坏、保存完好。协议签订
后，2010年6月刘某交张某定金
1万元。

张某按约定腾空了房屋，
通知刘某接收房屋，但刘某拒
不接收房屋，也不支付租金。刘
某称张某并未将涉案房屋交付
自己使用。双方发生纠纷，2012
年1月刘某向东昌府区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并双倍
返还定金，东昌府区法院作出
判决书，因刘某提供证据不足，
所以解除双方的合同但驳回刘
某要求双倍返还定金的诉求。

刘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
作出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刘某仍不服向山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请求，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
裁定书，决定驳回刘某的再审
申请。

而如今张某认为刘某违
约，应承担法律责任，诉至东昌
府区法院，要求支付自己28万
元的租金。

东昌府区法院认为，张某
与刘某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
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
履行自己的义务。刘某未履行
约定无权要求返还定金一万
元，已对刘某进行了惩罚，已
承担了违约责任。现张某又
要求刘某支付二年的租赁费
2 8万元，虽然提供了发生法
律效力的法院判决，但该判
决只能说明刘某无权要求返

还定金，应承担违约责任。不
能说明刘某应支付二年的房
屋租赁费，对其主张未提供
相应的证据证明，法院无法
支持。

另2010年7月双方签订了
房屋租赁协议。双方约定8月份
为装修时间，9月份开始计收房
费，按约定9月1日刘某应缴纳
房费，但未交。这时张某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侵害，从
这时起一年内主张权利。而张
某于2014年诉至法院主张权
利，远远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
期间，丧失了胜诉权。故张某的
诉求，无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综上，法院依法驳回张某
的诉讼请求。

错过诉讼时效

诉诉讼讼索索要要2288万万元元房房屋屋租租金金被被驳驳回回

本报聊城6月4日讯 (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武素芳 ) 订婚后未领结婚证
同居在一起，两人后又因各
种矛盾闹着要分手，而此时
双方却因彩礼闹上法庭。日
前，东昌府区法院审理此案，
判 决 女 方 返 还 彩 礼 现 金
10800元。

结 婚 本 是 一 件 高 兴 的
事，小周与小李经媒人介绍

认识，俩人接触一段时间后，
随之订婚便生活在一起。但
后来因为各种矛盾，小周发
现自己与被告小李没有共同
语言，不宜再与小李谈婚论
嫁，遂与小李协商返还彩礼
事宜，但小李以各种理由拒
绝返还。

东昌府区法院经审理查
明：俩人订婚时，按照风俗习
惯，小周支付小李彩礼40000

元，被告返还给原告4000元，
小周支出部分酒席和烟酒糖
等费用,小李的父母及其亲属
给付小周部分改口费，小李
的父母及亲属也给付小周部
分改口费。

东昌府区法院认为：小
周与小李在订婚时，小周以结
婚为目的给付被告小李的彩
礼，原则上应予返还，但因双
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同

居生活一段时间，故被告小李
应酌情返还原告小周部分彩
礼，本院酌定按(40000-4000
元)×30%=10800元为宜。小
周主张的改口费、置办酒席等
的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本
院不予支持；主张的改口费、
见面礼，亦不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院依
法判决，被告小李返还原告小
周彩礼现金10800元。

未未领领证证同同居居分分手手因因彩彩礼礼闹闹上上法法庭庭
法院判决女方酌情返还部分彩礼1万余元

本报聊城6月4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付朝旺) 3个
月前，莘县一名15岁少女离家出
走杳无音讯，急坏了家人。6月2

日，在民警的帮助下，离家出走见
男网友的少女和家人团聚。

6月2日下午，当莘县农民许
某来到山东省聊城市公安局东昌
府分局斗虎屯派出所见到失联三
个多月的女儿时，激动得泪水夺
眶而出。

记者了解到，今年2月初，家
住莘县的许某的女儿许燕(化名)
15岁，突然不辞而别离家出走。全
家人兵分多路到学校、同学、亲戚
等处多次寻找未果，一家人愁得
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后经多方打听了解到，许燕失
联前手机曾和一个手机号码频繁
联系过，并查到和许燕联系的手机
机主是斗虎屯镇男青年武某。许燕
的父亲向斗虎屯派出所求助。

闻讯，所长白正堂立即安排
民警魏传峰、马子秀先期调查，通
过走访周围村民了解到，今年二
月份武某家中确实来过一个女
孩，但随后便和武某一起离家外
出未归，联系两人手机一直处于
关机状态。

民警魏传峰、马子秀随后多
次到武某家中做思想工作，通过
反复宣传法律，武某亲属劝说武
某带许燕回到家中。许某见到失
联三个月的女儿。在民警的耐心
教育下，许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回到莘县家中。

经过民警了解得知，许燕之
前是通过网上聊天认识了斗虎屯
的男网友，在网友的邀请下到斗
虎屯辖区与男网友见面。

网上聊天去见男网友

15岁女孩离家

出走失联3个月

本报聊城6月4日讯(记者 李
军) 近日，聊城高新区九州街道办
事处军王屯村村民黄爱民，将一面
写有“孩子丢失全家急，执法民警
送孩子”的锦旗送到高新区执法局
负责人手中，感谢该局一中队队员
为其找到了丢失的孩子。

5月19日下午，黄爱民去接孩
子放学。骑着电车回家途中，经过
长江路路边菜摊时，停下车子买
西红柿，一转眼发现4岁女儿不见
了。她着急反复找了许久仍找寻
无果，几欲崩溃之时，一个电话打
来，原来执法局工作人员帮忙找
到了孩子。

据悉，事发当天，正值高新区
执法局一中队全体人员正在长江
路上加班执勤，当时发现路边有个
小女孩边喊妈妈边哭，询问之下，
原来是小女孩与妈妈走散了。由于
孩子口齿不清，听不清楚孩子家具
体位置及其家长情况，猜测孩子父
母可能在附近。执法人员王辉立即
利用执法车辆广播寻找，沙滨则开
始沿街挨个询问，反复帮忙寻找。
在近一个小时仍没有着落的情况
下，执法一中队队长刘恒晋几番周
折联系上军王屯村支书，经过与小
女孩再三确认，黄爱民接到了这个
安心的电话：“你孩子是不是丢了?

赶快过来吧，在长江路和黄山路路
口………”

黄爱民说，赶到现场时，她激
动得只知道哭，也没有说多少感
谢的话。“分开的时候，我跟刘队
长要电话，他就是不给我，说这是
应该做的，没什么，可这件事真是
太让我感动了，来到执法局想当
面表示谢谢………”刘恒晋队长
也再次表示，作为一名执法人员，
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助人为乐，
伸以援手，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也
是我们作为执法人员都应尽的义
务，并且提醒大家以后特别是在
人员密集的地方一定要看好自己
的孩子，有事找我们。”

4岁女孩街头走丢
高新区城管伸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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